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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立项 
教育部社科司发布立

项通告并拨付经费 

科研处转发立项通知、办
理经费上账及预算批复 

项目负责人根据
批复预算使用经

费 

项目负责人按照
申报书及立项文

件开展研究 

1.项目申报 

教育部社科司发
布申请通告 

科研处根据通告要求发
布校内申报通知 

项目负责人撰写
并完善申请书 

项目负责人登录申
报系统注册账号 

项目负责人在申报
系统提交申请书 

合格 

项目负责人提交审核通过的
申请书一式两份至科研处 

科研处审核纸质申请书 

不合格 

合格 

科研处在线审核申请书 

不合格 

科研处报送纸质申请书 



  

4.项目结项 

3.项目中检 

教育部社科司发
布中检通告 

科研处根据通告要求发
布校内中检通知 

项目负责人填写并
上传中检报告书 

项目负责人登录项
目中后期管理系统 

在线填写重要事
项变更申请 

科研处审核中检报告书
及变更申请 

合格 

科研处报送中检材料 

若需变更 

提交中检报告书、
成果，及变更申请

表纸质材料 

不合格 

修改 

项目负责人填写
项目终结报告书 

合格 

项目负责人提交终结
报告书及成果材料至

科研处 

科研处审核、报送结项
材料 

科研处审核终结报告书
（电子版） 

财务处审核经费决算 

科研处下发结项证书 

教育部社科司批
复结项申请 



 


